
 

 

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1-006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以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能否通过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实际控制人郎光辉先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7,347,310 股股票，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郎光辉先生属于公司的关联方，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

为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与郎光辉先生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郎光辉先生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不超过 27,347,31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相关人士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关于<

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郎光



 

 

辉先生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

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郎光辉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等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郎光辉、郝俊文和郎诗雨回避了

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

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以及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介绍 

截至本公告之日，郎光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3.54%的股份，其一致行动人

王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12.93%的股份。根据郎光辉先生与王萍女士签订的《一

致行动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等相关文件，王萍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委

托给郎光辉先生行使。因此，郎光辉先生实际控制公司 36.47%的股份的表决权，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郎光辉先生，其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郎光辉先生，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101021963********，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东北

大学机械制造及工艺专业硕士学位。历任冶金部北京冶金设备研究院项目经理，

中国康华稀土开发公司部门经理，中钢集团稀土公司部门经理，1998 年创立天

津市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3 年创立索通临邑碳

素有限公司（公司前身），现任公司董事长。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公司本次拟向实际控制人郎光辉先生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27,347,310 股股票，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数量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郎光辉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6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认购金额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 万元，按前述发行价格计算的发行

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27,347,310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数

量为准。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0.97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

股股票交易均价13.70元/股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若在该20个交易日内发生因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

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规模持续增长，收入增长导致应收账款、存货等流

动资产也随之增长，给公司的营运资金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公司营运资金占用金

额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业务的发展空间；报告期内，公司资本性支出

较大，在公司可支配的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大额的资本性支出将挤占公司可投入

营运资金的资源，导致公司营运资金不足；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银行借款金额在

负债总额中的占比分别达 63.16%、67.23%、63.36%和 76.95%。公司大额银行借

款增加了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计划全部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有息负债占比，增强公司后续融资能力，为未来的业务

发展和布局打下更好的基础。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计划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长期经营

发展，有助于降低公司整体负债水平和负债比率，增强公司后续融资能力，为未

来的业务发展和布局打下更好的基础。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27,347,310 股测算，不考虑其他股份变动

情形，本次发行完成后，郎光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8.08%的股份，其一致行动

人王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12.16%的股份，郎光辉先生实际控制公司 40.24%的股

份的表决权，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六、本公告披露前 24 个月内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公告披露前 24 个月内，郎光辉先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 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程序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

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发

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

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以及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实际控制人郎光辉先生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

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和定价方式

合理、公允，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三）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相

关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郎光辉、郝俊文、郎诗雨均回避了相关



 

 

议案的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与郎光辉先生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相关约定公平、合理，

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上述关联

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与郎光辉先生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6 日 


